*請於2010年3月12日下午11時45分前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此意見書。

致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

專人送遞或郵遞：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

傳真： 2877 0245   or  2522 8426              電郵： tpbpd@pland.gov.hk
就有關中環街市的規劃申請 (編號: Y/H4/4) 發表意見
本人支持將中環街市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（歷史建築物保存作文化、社區及商業用途）」：

· 目前中環街市的分區為「其他指定用途（巴士總站、休憩用地及商業用途）」，並不恰當。
· 中環街市是三級文物建築，所屬地段自1842年一直用作公共市場用途，具歷史意義，必須審慎保育及决定新用途。
· 應採納一套高透明度及有系統的文物保育流程，確保中環街市的內外建築特色在作出任何改動之前必先經過審視。
· 保留建築物的現有高度，不可再加建高構築物。
· 保育中環街市應遵守國際文物保育規範，包括威尼斯約章、布拉約章及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，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要求。
· 市區重建局的文物保育工作往績欠佳，令人失望，因此保育中環街市必須有完備的監管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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